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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

●黄安妮

　　

[摘要]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版权产业产值已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

重要地位,但在产生较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侵权问题.２０２１年«民法典»正式颁布后,知识产权的惩罚

性赔偿有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但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在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的运用不尽如人意,适用比例

和效果与预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统计实践中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间著作权侵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

况,分析适用困境,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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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概念方面，我国学者对惩罚性赔偿的含义也多有论

述。 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

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王利明和焦和平学者特别强调惩罚性赔偿是法院根据原告的

申请做出的，一些学者在概念中提及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

件，其中，学者李扬认为应当考虑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或

侵权人获取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许可使用费等因素，其他人

均认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重点是要考察侵权人的主观心态，

是否属于“恶意、故意、欺诈”或放任的方式。

著作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理依据

在立法过程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更大力度

地保护和补偿被侵权人，还是为了惩罚侵权人，这成为理论

上的争议焦点。 还有一些学者和实务人士认为，惩罚性赔

偿制度引入著作权领域违反了其他法律原则，如“防止重复

处罚”原则。 他们担心惩罚性赔偿会导致对同一侵权行为

进行多次处罚，违反法律公正原则。 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

否违反了“填平原则”，在立法过程中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

问题。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并不违反“填平原则”。“填平原

则”是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情况下都必

须严格遵循。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正

义，法律允许采用惩罚性赔偿的方式。 惩罚性赔偿是在

“填平原则”的基础上，对侵权人进行的一种额外的经济制

裁。 它的目的不仅仅是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更是通过增

加侵权成本，达到预防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的效果。 况且，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侵权人具有“故

意”、侵害的客体具有特殊性等。 这些限制条件确保了惩罚

性赔偿的适用不会过于宽泛，从而避免了对侵权人的过度

惩罚。

著作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法律依据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著作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

《民法典》《著作权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相关规

定。 在《民法典》第１１８５条中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

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

偿”。 这是关于惩罚性赔偿在著作权领域的直接法律依据。

著作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现状

本文通过对北大法宝网站中的案例进行整理分析，以期

展现我国在《民法典》正式施行后，在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

偿适用案件中的司法裁判情况。 搜集案例的起始时间为

２０２１年，针对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４年５月收录的著作权侵权惩罚

性赔偿适用案件，获取数据如下。

根据上述确定的研究范围，本文通过北大法宝案例数据

库，在“司法案例”一栏中，以“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

偿”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在“文书类型”一栏中选择“判

决书”，案由选择为“民事”，审结时间为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

一共检索到１２１１件案例。 在浏览具体内容后，剔除不符合

要求的案例，共１１８５个案例符合条件。

从图１统计数据可见，２０２１年《民法典》正式施行后，

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相关案件的数量最多，为统计的四个

年份中的数量之最。 在２０２１年达到顶峰后，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

后逐年下降。 在四年中，２０２１年的案件共有７０１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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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１８　 楚天法治 　　１７　　　

５９．２％；２０２２年案件共有３３６件，占比２８．４％；２０２３年案件

共有１３４件，占比１１．３％；２０２４年截至５月份，共有案件１４
件，占比１．１％。

图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年著作权侵权案件数量统计

经过检索后发现，１１８５个案件中，９０．２％的案件在当事

人提出请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后，法院判决不支持其主张，也

即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只有９．６％的案件法院适用惩罚性赔

偿，另外０．２％属于法院在判决书中未论述清楚，不能判断

是否适用了惩罚性赔偿。 从案例中可知，法院并不会主动

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当事人提出再进行审查。 在提出惩

罚性赔偿的诉求中，权利人需要提出证据证明侵权人具有

“情节严重”的情形，并计算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以

供法院进行审查。

适用困境:著作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对“故意”的认

定存在分歧

针对本文查找的样本案例，经过分析这些案例的判决理

由，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会先讨论侵权人是否

“故意”，接下来再讨论“情节严重”和赔偿问题。 然而，

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法院在裁判时跳过了关于“故意”的

判决，直接判决涉案行为是否“情节严重”的问题。 关于

如何认定“故意”，不同的法院会考虑不同的因素，根据不

同的考虑因素而产生的裁判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对于具体涉案行为是否构成“故意”，第一类法院在裁

判时主要聚焦于“经过关联案件判决侵权人停止侵权后，侵

权人仍然再次侵害权利人的著作权”“就相同涉案侵权作品

起诉达成调解协议之后，仍然实施同一侵权行为”或是“受

过行政处罚，仍继续侵害权利人相关权利”。 判断的关键集

中于“再次侵害”。 比如，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

与南昌市青云谱区群乐唛尚文化娱乐中心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中，被告唛尚文化娱乐中心在原告曾对其提起诉讼，且在其

他关联生效民事判决后，应当知道案涉歌曲需经合法授权才

能使用，但仍在明知自己未获得任何授权而选择持续经营，

持续向消费者提供侵权作品，再次实施了相同或者类似侵权

行为，其行为依法存在具有侵害知识产权的“故意”，且属

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此种情形下，少数法院会将“再

次侵权”的行为解释为同时具有“故意”和“情节严重”。

第二类法院主要聚焦于“侵权人与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

人之间是否具有业务往来”。 比如，在重庆市花火文化传播

中心与重庆渝高科技产业(集团)公司、重庆礼嘉实验小学校

著作权权属案件中，两被告明知原告设计了涉案的两件作

品，原告享有著作权，在双方就设计费磋商未果的情况下，

两被告使用上述作品制成雕塑及传声筒，故两被告具有明显

的“主观故意”。

第三类是“明知是侵权产品仍予以销售”。 例如，泽格

微控制器有限公司与刘某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被告刘某

明知其购入的产品为假冒原告注册商标的产品，依然对外销

售，可以认定为“故意侵权”。

第四类是明显具有欺骗的行为，认定为存在“故意”。

例如，在李某等人与北京某某公司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北京

某某公司存在明显“故意”实施涉案侵权行为的情形。 北

京某某公司在与河南某某公司明确约定只印制发行５４０套图

书的情况下，其法定代表人李某２伪造李某１本人的签名欺

骗某某出版社，使其误认为北京某某公司已获得作者本人的

授权，从而该公司可以代表李某１对外处理涉案图书的出版

发行事务。 同时，超出北京某某公司与河南某某公司之间

合同约定的数量和范围，多印制发行了４６０套图书，“主观

恶意”较为明显。

部分法院会将“恶意”解释为“故意”，即认为惩罚性

赔偿中的“故意”，必须是具有“恶意”的，否则不能适用

惩罚性赔偿。 例如，在杭州贤书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广

州市平加平贸易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裁

判理由中表述为“尤其考虑到平加平公司、味多能公司因侵

权行为已被贤书阁公司主张过权利，却又继续实施重复的侵

权行为，侵权恶意明显”。 其中并未出现“故意”的字眼，

以“恶意”取而代之。“恶意”与“故意”的含义差别，在判

决书中并无进一步解释。

但在判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之中，半数以上的

案件在判决书中并未明确解释侵权人的“主观故意”，仅仅

就侵权人情节与后果的严重性进行论述。 何为“故意”在

司法实践中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完善建议

(一)明确侵权人的主观“故意”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故意”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

件之一。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具

有惩罚性，那么何为“故意”则成了判断的关键。 在立法

中，抽象的语言不能成为立法上的依据，必须通过准确的语

言将其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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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故意”的具体内涵，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进行研究表示应当对“故意”做扩大解释，“直接故

意、间接故意、重大过失”均应被定义为“故意”。 其他学

者则持相反的观点。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应当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

意”，重大过失则排除在外。 具体而言，侵权人不管是“直

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都会意识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

侵权后果，而且产生的结果并不违反其一致性。 这种心态

体现的是对他人权利的灭失，因此在伦理上应该同等对待。

根据惩罚性赔偿相关条文的规定，并未体现出将“间接故

意”排除在外的意图，符合立法者的立法初心。 所以，在

惩罚性赔偿中，没有将“故意”刻意区分为“直接故意”和

“间接故意”的必要。

(二)明确侵权人的“情节严重”

在某些法院的论述中，会将“故意”与“情节严重”进

行结合论述，互相补充。“情节严重”要件属于客观存在范

畴，具有更强的可量化性，可以着重制定量化标准。《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

解释》第４条规定，“情节严重”要件可以依据侵权手段、

侵权次数等因素进行确定。

第一，关于侵权手段，可以考察侵权行为是否触犯刑

法、行政法等。 若侵权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达到行政处罚

标准，其侵权手段比不触犯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更为恶劣，

理应适用更高的赔偿倍数。

第二，侵权次数主要表现为，对同一著作权作品的重复

侵权，特别是经过权利人警告，或经过关联诉讼后仍继续侵

权的，体现出侵权人“恶意”极大，毫无悔改之心。 在实践

中，部分法院会将此种情况定义为“故意＋情节严重”的

情形。

第三，对于侵权持续时间，司法实践中出现间接侵权和

持续侵权两种现象。 间接侵权指的是因主观或者客观因

素，出现的中断侵权行为，在最终计算时予以扣除。 因特

殊原因影响侵权人营业，也被作为客观因素在最终计算时予

以扣减。 例如，在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邹城市

寅源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其裁判

书写道：故本案被告的赔偿数额的计算期间应为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２７日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以上计３９９天。 但考虑这期

间的一些特殊情况，被告经营必然受到影响，本院据此酌情

扣减９０天，由此确定侵权赔偿期间共计３０９天。

第四，地域范围更多表现为跨城市、跨省、跨国三个维

度。 跨越的范围越大，情节越严重。 在如今互联网高度发

达的时代，侵权人通过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瞬间就可影响

世界各地。 所以，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侵权行为，应当

根据侵权范围计算赔偿倍数。

第五，规模应当从侵权人主体类型入手。 如果侵权人

系自然人，受制于个人力量，往往不会造成太大的侵权规

模。 如果侵权人系公司等组织，侵权规模往往更大，造成

的后果也更严重，最终赔偿金额理应更多。

第六，后果表现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著作权人的损

害，另一类是对社会的影响。 若侵权行为造成较大的社会

影响，对公共利益造成了较大的损害，确定的惩罚性赔偿倍

数应当越高。

笔者整理了近三年来的案例，在著作权侵权案例中，许

多法院表明，对于认定权利人的损失，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类

型、作品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持续时间及经营规

模、经营地点、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被告经营现状、特

殊事件的影响等因素来计算赔偿金额。 笔者认为，就涉案

作品类型而言，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

和依据可能不同。 例如，对于计算机软件作品，由于其具

有较高的创作成本和商业价值，因此可能更容易确定权利人

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而且，不同类型的作品

创作成本可能不同，这直接影响作品的市场价值和著作权人

的预期收益。 因此，在侵权发生时，不同类型作品的索赔

金额和经济赔偿金额可能会存在差异。 计算机软件作品的

侵权案件索赔金额和经济赔偿金额通常较高，这可能与软件

作品的创作成本和市场价值较高有关。

就作品的知名度而言，作品的知名度往往与其市场价值

和影响力成正比。 知名度高的作品通常具有更大的版权价

值和更广泛的受众基础，侵权行为更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和

谴责，从而对著作权人的声誉和利益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作品知名度越高，其被侵权后可能遭受的潜在损失就越大，

包括市场份额的减少、品牌形象的损害等。 所以，这种损

害后果可能被视为侵权“情节严重”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而

增加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

就经营地点、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被告经营现状、

特殊事件的影响而言，经营地点通常与作品的销售、传播和

影响力直接相关。 位于城市中心的经营场所相比偏远地

区，往往具有更高的人流量和更广泛的受众，因此侵权行为

可能造成的损害也更大。 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法院可能会

考虑经营地点对侵权后果的影响。 例如，如果侵权行为发

生在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城市中心，法院可能会酌情增加

赔偿数额。 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反映了当地的消费水

平、市场需求和版权保护意识。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公众对版权的认知度更高，对侵权行为的容忍度更低。

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法院可能会更加严格地

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以维护版权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著作权

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的经营现状反映了其侵权能力和赔偿

能力。 一些特殊事件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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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著作权产业和版权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著作权人

的创作、生产和销售活动受到影响，收入锐减。 在确定赔

偿数额时，法院可能会酌情考虑特殊事件的影响。 例如，

对于因特殊事件导致收入减少的著作权人，法院可能会适当

降低赔偿数额的门槛或提高赔偿比例。 对于“恶意侵权”

的被告，法院可能会加大惩罚力度，以维护市场秩序，实现

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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